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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市林业志》编纂人员名单

<楚雄市林业志》(初稿)编写小组

1985年3月

组长王汉武(1985．3～1985．10)

陈汝明(1985．10--1987．12)

主笔金振发(1987．2～1987．12)

资料员杨宝芳
’

主编

副主编

副主编

委员

资料员

主 编

副主编

副主编

委 员

审修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1989年9月 ．

吴学忠

陈汝明‘

金振发撰稿

李玉峰任洪罗有金杨宝芳

康锡伦

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1991年5月

吴学忠

李玉峰

金振发撰稿

任洪罗有金杨宝芳口分之琪

李荣高



第三届编纂委员会

1995年8月

主编李玉峰

副主编金振发撰稿

委员任洪罗有金叶之琪 杨宝芳

《楚雄市林业志》第一届编纂领导小组

1991年5月

组长吴学忠

副组长曹林科

组员 李玉峰李铨章彭正荣林发昌

《楚雄市林业志》第二届编纂领导小组

1995年8月

组长曹林科

副组长李玉峰

组员李铨章彭正荣林发昌

．， 一． ‘‘。々

摄、影金振发 董光荣丁}台富文朝义沙朝荣姚明华

陈汝明王鹏杨永武王佩瑜

封面题字金振发；

制 图刘芳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关于地方志可公开出版和云南省林

业厅1990年4月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关于三、五年内，云南

省林业系统要完成一套系列丛书的精神，经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

研究决定：凡公开出版的各级林业志书，一律统一封面设计、统

一版式。统一申报出版计划。为此，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于9月

11日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31号文向各地州市林业局、各林

业企事业单位发出<关于出版林业系列丛书的通知>。此<通知>

下发后。各林业单位纷纷报送公开出版志书的计划。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

一件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大事，是

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系统工程。但编修林业志在我省尚属首次，因为古代的志书是

“重人文。轻经济”，。没有给林业单独立志。只有在近代志书，虽

有关于森林方面的记述，也失之简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

1982年以来，云南林业系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修志工作，尤

其是1989年3月全省林业系统修志讲习班以来，全省林业修志

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省林业厅承担了<云南省志>中的

<林业志>和(古树名木志>两个分志的任务，我省各级林业部

门也承担了各地州市县地方志中的林业’分志或林业篇章的任务。

各林业单位在修志工作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都在着手编修林

业部门志(或叫林业专志)；省林业厅直属单位，在省厅的统一

部署下，也都开展了部门志的编修。到目前为止，全省林业单位

已编修出林业志初稿130多部，有的已付印成书，但尚属内部印

刷，未能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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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振兴林业，达到“存史、资治、教化”，“有益当代，荫及

后人”的目的，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根据1990年全省林业修志

工作会议精神，在吸取了一些单位的意见后，为使这批宝贵的林

业历史资料形成体系、集中反映全省各地的林业生产建设事业的

发展、起伏、兴衰演变的历史状况；同时也使广大林业修志工作

者多年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艮辛拼搏的劳动成果得以公开出

版，发挥志书服务当今，流传后世的效能，经省林业厅批准，并

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后，决定出版(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为此，

云南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拟定了(-z-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

案。1990年11月29日，云南省林业厅以云林志办字(1990)

第578号《关于批准(云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的通知>，

批转各林业单位执行。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有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名称。总名称为<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各林业部门志

的名称为正式书名，如《××县(或地州市县)林业志>、(X×

自治县林业志>、 <××单位(即×X局、院、厂、校、司志)

志>等。《丛书>统一按之一、之二、之三⋯⋯的顺序排列。

二、装帧。纳入《丛书>的各林业部门志，一律以大32开

平装或精装两种版本，封面图案统一由省设计，志书印数由各林

业单位自行决定。

三、体例。志书的结构应符合’志体要求，全书由编纂者名

录、丛书出版说明、图、照片、序、凡例(或编纂说明)，目录、

概述、大事记、志书正文(章、节、目)、附录、编纂始末等部

分组成。

四、语言行文要则。严格按<云南省志总体设想(修订)>

和<补充规定>以及有关规定办理。

五、名称名词。林业系统志书中涉及动物名称和林业名词较

多，各地各部门的习惯名称、土名、俗名较复杂，应该重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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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现规定：凡植物(包括树木名称)一律以<云南种子植

物名录>(1984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为准；动物名称一律以<云南省志·动物志)(1989年，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林业

名词一律以<林学名词>(198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林

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准。在引用古资料(历史)时，仍可使

用旧称，但须用括号注明规范名称。
‘

六、审定。志稿审定由单位自行组织，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

可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协助。

七、经费。出版经费由申请出版单位自行筹集。

八、凡纳入本丛书的林业单位，应按规定报送省林业志编辑

办公室，以便安排出版事宜。 ．

云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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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楚雄市林业志>含编纂职员名录，<云南省林业志丛

书>出版说明、楚雄市森林分布图、照片，序一、序二、概述、

大事记、森林资源、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木材生产、自然保护

区、国营林场、山林权属、林业科技、机构设置、人物等10章

38节84目，及附录、编纂始末。其目的是为楚雄市林业发展提

供历史借鉴，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和林业职工暨从事及关心林业

建设的有识之士提供翔实的资料，也为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二、本志书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和实事求是、古今衔接、详

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横排以括全

貌。纵述以统史实记述林业盛衰起伏的历史。且着重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十二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林业发展的历史。

三、资料来源以正史、档案和官方文献为主。口述、笔录经

佐证核实后入志。本志记述的史实，上限追溯到南宋绍兴时期

(1158年)，下迄1990年，个别数表仅记述到1988年。

四、本志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9 El楚雄全境解放

以后。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撰写。大事记与

章节资料交叉者，大事记略记，章节详述；难入章节资料的，大

事记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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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所列数字表，一律采用统计部门的统计数字，若无

统计数字的，采用本局各科室的数字，其中属于技术资料，则以

原资料为准，若有两种以上说法，相互有矛盾的，仍保持资料的

原貌。例如各年度造林数字，统计部门没有的，则采用林业部门

逐级上报的数字。1983年后的造林面积，均属市级以上单位验

收、核实面积数。

七、除引用历史资料外，采用现代语体文，以求通俗、明

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朝代，用历史纪年加公元纪年

并用括号注明，之后一德用公元纪年。

八、引文或资料出处用脚注或括号注明。

九、文中所录古碑刻均系原文录用，并加注标点符号。碑刻

和古代文献资料一律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有泐蚀无法辨认的，

和书写有误无法查证的用口表示。 ·

5



序 一

楚雄各族人民的先辈，世代耕耘着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

过去人口稀少，人民十分珍惜土、木、水、草之资，且有植树造

林、栽花种草的良好习俗。如明代就已将紫溪山划为公山加以保

护，至清代乾隆四十六年所立的紫溪护持龙泉碑就是一个很好的

佐证。随着历史的迁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等诸多因素，

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索取大于补给，森林覆盖率日

渐减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繁，有的地方已造成人无可

耕之地，家无可烧之柴，人畜无可饮之水，农业步履艰难。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

深入，林业有了较大的转机。党和政府加强对林业的领导，年年

拨出巨资，动员大量人力植树造林，发展林果，培植花卉，改善

和美化环境，恢复森林植被，楚雄市成为全国绿化造林先进单

位。省内外来宾前来参观考察借鉴，共达百余次。成绩的取得，

是从深刻的教训中得来的。

编写《楚雄市林业志>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它是各族人民借

鉴历史，总结经验，发展林业的共同愿望。这部林业志，它既阐

述了林业的地位和作用，林业与人民生活、与各项事业相互关

系，也忠实地记载了楚雄市林业的演变过程；记录了先辈和当代

在林业上付出的心血以及从实践中取得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

训。志书的作用在于鉴往知今，指导现实和未来，避免“重蹈覆

辙”。历史在向后人昭示：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下，切

不可“急功近利”，愚蠢地违背自然规律，不惜牺牲人类的生存

环境去向大自然索取而不予补给或索取大大超过补给，掠夺性地

对待大自然，必然造成生态恶化，环境素质下降，最后遭到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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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无情惩罚。

为谋“土、木、水、草之资”，要做大自然的保护者，绝不

要做大自然的破坏者。对历史、对子孙后代不负责，间接或直接

地破坏森林，破坏人类的生息环境，追求个人功利的人。必为林

法不容，应当全民共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该争当有

识之士，带领全市各族人民，世代相传，植树造林，发展林业，

把楚雄建设成“林茂粮丰、百业俱兴、生机盎然”的生息环境，

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文明的新楚雄，必将出现在我们的子孙面

前。

(林业志>在编纂过程中，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

眼将来。负责撰稿的金振发暨收集资料的同志不辞辛苦，搜集了

大量资料，经过认真筛选，形成初稿，又广泛地征求意见反复进

行修改，于1989年末写成第二稿。次年二月，邀请了省、州、

市有关领导，修志专家，同仁进行了评审。之后，省林业厅志办

常务副主编李荣高老师帮助审修篇目，大事记。编委会收集整理

了各方面意见，继续编写第三稿。一些章节作了全面改动，部份

章节增加了史料。全书以述、记、志、图、表、录配以适当的照

片，力求图文并茂、浑然一体，读者能从各种角度去探寻以达略

见一斑。为此，我衷心祝贺本志书的编成和刊印。并对参与收集

资料，编撰和审定的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纂中资料不够全面，编纂人员水平有限，难免存在漏

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楚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学忠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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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一，J—J

《楚雄市林业志》的编纂问世，是编纂人员经历十年笔耕之

苦，上查阅档案文献，下召开座谈会，调查走访各历史时期史

料，并加以精心筛选整理，四易其稿终于成书问世。它的出版发

行是我市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服务当今，而且为子孙

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为此，我代表楚雄市人民政府向为这

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撰出版人员表示崇高的致意和感谢!

这本志书，收集整理了800余年历届政府对保护、培育楚雄

森林资源所作的努力。记载了勤劳朴实的楚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

岁月里把生存依托在山，把希望寄托在山，靠山吃山，吃山养山

的艰苦历程。时至今日，在滇中这块宝地上依然是“山青水绿，

林茂粮丰，花果飘香”的景象。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忠告一切善

良的人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绿色宝贵资源，你没有权利毁损

它，只有义务珍惜它，保护它，合理开发利用它，让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永续利用，福荫后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林业生产

建设。全市林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在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勇于改革创新，调整

林产品结构。加大了林业综合开发的力度，积极创办绿色企业，

使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并为广大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它一定会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

硕的果实。

看今朝，形势喜人，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任重道远。我深

信，楚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

各级干部争当有识之士，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真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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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步一个脚印地抓下去，到1996年基本上消灭宜林荒山，

1998年绿化楚雄大地，2000年林业产值上亿元的目标就一定能

够实现。
’

楚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云书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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